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吴政办〔2008〕103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
创业工程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吴江经济开发区、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领导同意，现将市科技局制定的《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细则》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细则

（市科技局  2008年11月）

为加快集聚海内外科技领军人才，根据《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意见》，现提出如下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所称科技领军人才（以下简称领军人才）是指符合市政府《关于印发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吴政发〔2008〕156号）规定条件的落户或拟落户在吴江，并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的创业人员。

第二条  成立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领导小组，牵头实施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下设办公室(简称市领军人才办，设在市科技局)，负责领军人才工作的咨询、联络、接待和受理等日常工作。

第三条  每年通过媒体、网络等传媒以及组织两次专题招聘会等形式，发布招聘公告。

第四条  凡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需按要求填写创业计划书（见吴江科技局网上附表），直接提交市领军人才办，也可通过网络提交给市领军人才办。市领军人才办全年受理申请。

第五条  申报材料  

（一）《创业计划书》一式6份；

（二）相关资格、业绩、科研成果等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三）主要辅助材料：

 1．技术成果为发明专利，需提交相应机构颁发的专利证书（复印件1份），以及被授予专利权后各年所缴纳的年费发票（复印件1份）；

2．技术成果为计算机软件，需提交有版权行政机构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1份）和软件所属领域的情况说明；

3．成果鉴定证书、查新报告、检测报告及其它证明材料；

以上各类复印件需验证原件。

第六条  市领军人才办对申请人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筛选候选项目；组织技术专家对候选项目进行材料评审；对通过材料评审的项目，组织技术、创投、知识产权等产业专家进行团队面试；根据专家论证结果提出初步人选，报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领导小组审定。

第七条  经审定的领军人才候选人在媒体、网络上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再发文公布，并与领军人才签订协议书。

第八条   根据《关于印发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吴政发〔2008〕156号），给予以下扶持：

（一）项目启动资金:一次性资助200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启动资金（科研补助资金）。

（二）创业投资：根据领军人才项目的投资需求，经论证审批后，给予200～500万人民币的创业投资。

（三）跟进投资：对于获得创业投资的领军人才项目，由市创投引导基金提供不超过实际投资额30％的股权投资，以分担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风险。

（四）项目资助配套：协助企业争取国家、省、市各条线项目资助，并给予获得各级资助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相应资金配套。

（五）研发用房补贴：领军人才项目可获得120平方米的研发办公用房，3年免收租金。对于自行租赁研发办公用房的，3年内每年按市场价格给予不超过120平方米研发办公用房租金补助。

（六）中试厂房补贴。实施成果产业化的项目，可申请2000平方米以内的中试厂房，1年内免租金。

（七）租用住房补贴：提供领军人才100平方米左右公寓住房，3年内免收租金。对于自行租赁公寓住房的，3年内每年按市场价格给予不超过100平方米公寓住房租金补助。

（八）购买住房补贴：领军人才在吴江购买自用住宅的，按实际房价补贴，但总额不超过50万元。

（九）家属子女安置：领军人才项目的关键岗位人才，其配偶、子女户口可随迁至吴江，或者申领人才工作证，子女可择校入学。

第九条  受资助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欺诈行为，一经查实，即取消享受资助的资格，追缴已资助的经费，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  无正当理由中止项目的，将追缴已资助的经费，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市领军人才办负责解释。

附件：

1．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9项重点支持分解落实表

2．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项目申报流程

附件1：

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9项重点支持

分解落实表

	序号
	重点支持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具体内容

	1
	200万项目启动资金补助
	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
	落户开发区的项目，市财政分担50万，开发区财政分担150万。落户各镇的项目，市财政分担200万。

	2
	风险投资资金
	市发改委
	负责与创投公司衔接。

	3
	市引导基金跟进风险投资
	市发改委
	负责与市创投引导基金衔接。

	4
	项目资助配套
	市科技局
	协助企业争取部、省、市各条线项目资助，并给予获得各级资助的科技领军人才项目相应资金配套。

	5
	研发用房补贴
	市科技局
	落实120平方米以内、3年免租金的研发办公用房。审核发放未使用免租金研发办公用房项目的租金补贴。

	6
	中试厂房补贴
	各镇（区）
	落实2000平方米以内、1年免租金的中试厂房。

	7
	租用住房补贴
	市人事局
	落实100平方米以内、3年免租金的公寓房。审核发放未使用免租金公寓用房科技领军人才的租金补贴。

	8
	购买住房补贴
	市人事局
	落实领军人才在吴江购买自用住宅的购房补贴。

	9
	家属子女安置
	市教育局
市人事局
	解决经领导小组审定的关键岗位人才子女入学问题。


附件2：

吴江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项目申报流程

1．发布公告：在各类媒体上公告科技领军人才申报信息；
2．材料提交：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填写好的《科技领军人才创业计划书》报送到市领军人才办（设在市科技局）； 

3．项目资质审查：收到材料后，由市领军人才办负责对项目进行资质审查和初评，初步筛选出入围专家小组评审的候选项目。 

4．专家小组评审：市领军人才办负责通知参加专家小组评审的项目团队。入围团队可携带计划书补充材料参加评审（补充材料不得对已提交的创业计划书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只可进行补充）。市领军人才办负责组织专家面试评审。按照专家评审得分排出入围领导审议的项目。专家评审阶段分为材料评审和团队面试两轮。综合两轮评审成绩得出专家评审结果。

第一轮：材料评审。邀请多位技术专家按行业分组对申报材料进行集中封闭评审，主要评定项目的技术先进性。 

第二轮：团队面试。从第一轮评审结果中选出排名前列的项目，组织创投、企业家、知识产权等多位产业专家集中对团队进行第二轮面试，主要考察项目的产业化前景和团队的执行力。 

5．领导小组审议：由市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领导小组对入围项目进行综合评定并最终确定领军项目。

6．对外公布宣传：正式对外公布。 

主题词：科技  人才  创业  细则  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办公室，存档。
吴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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